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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：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“放管服”改革 优

化税收环境的若干意见》（税总发〔2017〕101 号）要求，进一

步巩固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成果，切实减轻纳税人和基层税务人员

负担，现就进一步推进“多证合一”工商共享信息运用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加强与工商部门的信息共享协作 

（一）配合工商部门加强共享信息源头管理。各地税务机关要主

动加强与工商部门的沟通，及时向工商部门通报工商共享信息的

质量问题，积极协调工商部门增加相关信息录入校验规则，扩大

登记信息共享范围，以满足税务机关工作需要。 

（二）提升信息传输质量。各地税务机关要结合当地实际，优化

工商、税务信息共享方式方法，加强技术支撑，畅通信息共享渠

道，提升信息共享频率。对信息传输中出现的失真、遗漏问题，

要与相关部门共同核实，查找原因，及时解决。 

（三）建立对账核实机制。各地税务机关要健全并落实与工商部

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对账机制，加大对共享信息的核实力度，定期

进行数据质量比对分析，及时解决信息共享不全、不准的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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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提高工商共享信息质量。 

二、优化登记信息补充采集 

（一）开展“多证合一”登记信息确认。新设立登记的企业和农

民专业合作社（以下统称“企业”）首次办理涉税事宜时，税务

机关依据工商部门共享的登记信息制作《“多证合一”登记信息

确认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提醒纳税人对其中不全的信息进行补充，

对不准的信息进行更正，对需要更新的信息进行补正。 

（二）优化纳税人信息采集环节。《纳税人首次办税补充信息表》

中的部分信息由金税三期核心征管系统（以下简称“征管系统”）

自动生成，部分信息合并至实名办税、财务会计制度备案等环节

采集。对首次办理涉税事宜的新设立登记企业，税务机关不再要

求其填报《纳税人首次办税补充信息表》。 

三、做好存量户换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（以下简称

“换照”）的税务衔接 

（一）实现工商部门换照信息自动传递。金税三期外部信息交换

系统自动将纳税人在工商部门的换照信息传递至征管系统，各地

税务机关通过征管系统相关模块，及时为纳税人办理相关涉税业

务。 

（二）提前引导纳税人办理换照涉税事宜。根据商事登记制度改

革相关文件要求，企业要在 2017 年底前完成换照，税务机关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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